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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未来三年（2012—2014）股东回报规划 

 

为完善和健全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科学、持续和稳定的股东回报机制，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的

透明度和可操作性，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中国证监

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12]37 号）和江苏证监局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

关要求的通知》（苏证监公司字[2012]276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

《公司章程》特制定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12-2014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

（以下简称“本规划”）。  

 

一、本规划制订的原则  

1、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为前

提，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，在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下，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  

2、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应严格执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政

策。  

3、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（特别是中小股东）、独立董事和监事

的意见。  

 

二、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 

1、综合分析公司所处行业特征、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、股

东回报、社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。  

2、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、现金流量状况、所处发

展阶段、项目投资资金需求、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。  

3、平衡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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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来三年（2012 年-2014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  

1、未来三年公司将继续实行持续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，采取

现金、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，但以现金分红为主。 

2、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，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

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%。 

3、未来三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，公司董事会

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。  

 

四、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决策机制  

1、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，制

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。如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、投资规划、长期发

展的需要或因外部经营环境、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，需要调整

利润分配政策的，公司董事会需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调整规划并报股东

大会审议。  

    2、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议一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，并应

当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、独立董事的意见，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

润分配政策作出适当的、必要的修改，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分红回报

计划。 

 

 

 

        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〇二 一二年十月十日 


